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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選舉捐贈  

 

1 .  任何人或組織 註
(包括政黨 )作為一名或多名候選人的代

理人在索取、收取或接受選舉捐贈時應：  

( 1 )  事先取得候選人的同意／授權；  

( 2 )  為收取及處理選舉捐贈設立專項帳目；  

( 3 )  如涉及多於一名候選人或其他人士／組織，列明把

捐贈分攤給各候選人或其他人士／組織的捐贈；  

( 4 )  如同捐贈由候選人直接接受一樣，遵守《選舉 (舞

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(第 554 章 )有關選舉捐贈的全

部規定。例如：每項 1,000 元以上的選舉捐贈必須

由有關的候選人而非由代理人向捐贈者發出收據； 

( 5 )  確保向捐贈者清楚說明其捐贈目的／用途；以及  

( 6 )  如在公眾地方經籌款活動接受捐贈以作非慈善用

途，向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請許可。  

2 .  另一方面，雖然沒有限制禁止候選人代表政黨或任何其

他組織索取捐贈，但候選人須確保捐贈的信息清晰，使公眾

人士充分了解捐贈的目的及性質，並在任何情況下，不會被

誤導而令他們相信所索取的捐贈是用於候選人參選上。  

[ 2016 年 6 月新增及 2021 年 10 月修訂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

 在 這裡而 言，任何 人或 組織於 提供予 候選人 有關服 務的過 程中所 招致的
所 有開支 均屬選 舉開支，故須遵 守第 八 章所 載有關 規管 授 權 選舉 開支代
理 人的要 求。若 該人士 是在私 人時間，自願、親自 和免費 為候選 人 處 理
競 選事宜，他／ 她所提 供的個 人服務 便屬《 選舉（ 舞 弊及非 法行 為 ）條
例 》 (第 554 章 )第 2 條 中 所指的 “義 務服 務 ”，候 選人無 需將該項 服務的
費 用 計 入 其 選 舉 開 支 內 (但 此 項 豁 免 並 不 適 用 於 以 組 織 名 義 提 供 的 服
務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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